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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

 
第六十八届会议 

2012 年 5 月 17-23 日，曼谷 

议程项目 3(a) 
审查与经社会下属机构相关的议题，

包括亚太经社会各区域机构的工作：

宏观经济政策、减贫及包容性发展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决议草案 

 

提案国：柬埔寨 

共同提案国：孟加拉国、不丹、印度尼西亚、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、

缅甸、尼泊尔、所罗门群岛、泰国 

在亚太区域执行《2011-2020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》 

 

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， 

 
回顾  大会 2008 年 12 月 19 日关于执行《2001-2010 十年期支援最

不发达国家布鲁塞尔行动纲领》的第 63/227 号决议，其中除其他外，决

定依照《行动纲领》1  第 114 段的要求，于 2011 年间召开第四次联合

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高级别会议， 

还回顾  其 2008 年 4 月 30 日关于在亚太经社会区域实现各项千年

发展目标的第 64/6 号决议，其中除其他外，请执行秘书协助本区域各

国、尤其是协助最不发达国家、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太平洋岛屿发展中国

家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， 

对  最不发达国家在缩短这些发展差距方面的进展缓慢，表示关切， 

重申  在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上通过的《2011-

202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》(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)2  将

 
1  A/CONF.191/13，第二章。 
2  《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报告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，2011 年 5 月 9-

13 日》（联合国出版物，出售品编号：11.II.A.1），第二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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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服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以便使其得以消除贫困、维持包容

性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作为一个统领性目标， 

强调  需要继续提供国际支助，并调集技术和财政资源，用以实现

各项国际商定发展目标，从而使最不发达国家在规定的时间里脱离最不

发达国家地位， 

注意到  需要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参与力度，以实现在《伊斯坦布

尔行动纲领》中所商定的各项相关目标和具体目标，包括调集更多有利

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支助措施和行动，并更新这些国家与其发展伙伴

之间的伙伴关系， 

赞赏地注意到  于 2011 年 12 月 14-16 日在曼谷举行的“关于执行

《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》的亚太区域会议”通过了一份“区域路线图”3，

其中列述了一系列能力开发活动，还确定了可参与交付这些活动的各相

关主要机构和实体单位， 

1. 促请  本区域各相关国家及国际和区域组织酌情加快执行

《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》2  中所载的各项建议，尤其是“2011 至 2020

年亚洲及太平洋执行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区域路线图”；3 

2. 请  执行秘书： 

(a) 协助亚太最不发达国家执行这一“区域路线图”； 

(b) 继续协助亚太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各项国际商定发展目标，包

括千年发展目标； 

(c) 向经社会第六十九届会议提交一份本决议执行进展情况报告。 

______________ 

 

 
3  见文件 E/ESCAP/68/23。 


